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转发市政府金融办等部门关于做好

信用社区试点工作意见的通知

阜政办〔2005〕122 号

各县、区人民政府，市政府有关部门，中省直有关单位：

经市政府同意，现将市政府金融办、市人民银行、阜新银监

分局、市财政局、市劳动和社会保障局《关于做好信用社区试点

工作的意见》转发给你们，请认真按照执行。

阜新市人民政府办公室

二〇〇五年九月二十四日

（此件公开发布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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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做好信用社区试点工作的意见

为贯彻《辽宁省人民政府办公厅转发省政府金融办等部门关

于做好信用社区试点工作意见的通知》（辽政办发［2005]62 号）

精神，改善全市金融生态环境，促进充分就业和再就业，支持非

公有制经济和中小企业发展，现就做好我市信用社区试点工作提

出如下意见：

一、充分认识建设信用社区的重要意义

开展信用社区试点是进一步加强和改善金融生态环境建设，

实现超常规发展、构建和谐阜新的一项重要举措，也是落实小额

担保贷款政策、促进就业和再就业、加快发展非公有制经济和中

小企业的一项重要措施。开展建设信用社区试点，就是以城市社

区（居民委）为依托，以信用企业、信用户（居民）为基础，以

建设信用社区为中介，以实现信用县区、信用城市为平台，以把

阜新建设成资金流向洼地为手段，从根本上解决下岗失业人员就

业和再就业、自主创业小额担保贷款担保难的问题，解决非公有

制经济、中小企业贷款难的问题，促进贷款发放，保障贷款安全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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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认真组织建设信用社区试点工作

（一）加强领导，明确职责，力争年内选择部分社区开展试

点工作。市政府成立由分管市长任组长，金融办、人民银行、银

监分局、财政、税务、劳动保障、民政、发改委、经委、中小企

业主管部门、工商、质量技术监督等部门为成员单位的市建设信

用社区试点工作领导小组，负责全市信用社区试点的领导、组织

工作。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和评审委员会。办公室设在市政府金

融办，负责日常督办、检查、指导、协调等工作；评审委员会负

责对社区进行信用等级评审工作。

各县区要成立建设信用社区试点工作领导小组及办公室，负

责本地区建设信用社区试点的领导和组织工作。当前要抓紧做好

开展信用社区建设试点的各项准备工作，包括制定本县区开展建

设信用社区试点工作方案，选择试点社区，广泛开展宣传和诚实

守信教育，进行有关小额贷款申请、使用、偿还等情况的调查摸

底，建立贷款需求信息数据库等。

（二）规范操作，保证信用社区的评审质量。市领导小组要

根据《辽宁省改善金融生态建设信用社区试点工作实施办法》、

《辽宁省改善金融生态建设信用社区试点工作实施办法操作规

程》制定实施细则。市金融办、人民银行牵头提出实施意见，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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监分局、各商业银行（信用社）、财政、劳动保障、税务、民政、

发改委、中小企业主管部门、工商、质量技术监督、保险等部门，

要结合各自职能提出具体实施意见，并按规定程序和标准，认真

组织调查、评审、上报工作。本年度信用社区评定时间由市领导

小组确定，并报省建设信用社区试点工作领导小组备案。

（三）金融机构是创建信用社区主要的参与者、监督者和受

益者。各银行、保险机构要按照国家和省的要求，积极支持信用

社区的建设，将信息社区建设做为开拓银行、保险业务的重要领

域，主动提供相关数据资料，落实对信用社区的各项信贷、保险

优惠政策，简化下岗再就业小额担保贷款手续、增加下岗再就业

小额担保贷款发放额度，提高服务效率。

（四）城市社区、居民委是创建信用社区的具体实践的单位，

要认真贯彻各级政府的部署和要求，随时了解贷款客户在当地的

信誉和生产经营情况，建立债权人数据库，协助银行催收贷款本

息，及时向贷款银行反映贷款客户的迁移、生产经营变化、涉法

及纠纷等信息。要以典型引路，立足群众责任感意识的提高，立

足诚信环境建设，努力抓好抓实，取得试点效果。

三、完善激励机制，进一步落实小额担保贷款政策

小额担保贷款经办银行要按上级行的授权，对不同等级信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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社区内信用户（企业或居民）的贷款给予相应额度和等级的授信

管理、优惠利率、风险控制。保险机构对信用社区内的企业和居

民办理财产险给予相应的优先和便利优惠。地方财政要按当期不

同等级信用社区内下岗失业人员小额担保贷款本息金额的相应

比例，给予信用社区一次性奖励补助。

市政府金融办

市人民银行

阜新银监分局

市财政局

市劳动和社会保障局

二〇〇五年九月十五日

（此件公开发布）


